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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江河湖库“清四乱”专项行动 
进展情况通报 

（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） 

  

各市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统计的江河湖库“清四乱”专项行

动问题整治销号情况如下。 

一、全区江河湖库“四乱”问题整治销号情况。全区摸底排

查发现的 2547 个“四乱”问题，已整治销号 2544 个，整治销号率

99.9%，其中南宁、柳州、桂林、梧州、北海、防城港、钦州、

玉林、贺州、河池、来宾、崇左 12 个市已全部完成整治。贵港、

百色市分别完成 99.5%、98.8%。全区新发现“四乱”问题 1729 个，

已整治销号 1555 个，整治销号率 89.9%。各市“四乱”问题整治销

号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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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治区重点督办江河湖库“四乱”问题整治销号情况。列

入自治区第2号总河长令重点督办的220个江河湖库“四乱”问题，

已整治销号 217 个，整治销号率 98.6%。其中南宁、柳州、桂林、

梧州、北海、防城港、钦州、玉林、贺州、河池、来宾、崇左 12

个市已全部完成整治；贵港市、百色市分别完成 96.3%、90.5%。

各市重点督办问题整治销号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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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水利部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； 

自治区总河长、河长；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，自治区

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，自治区河长会议成员单位；

各市党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，各市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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